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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出售 CDMA业务、与中国网通集团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合并之意见函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和《中国联合

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 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

作为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现

就公司以下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于

2008 年 5 月 24 日发布了《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通告》”）。根据《通告》，中国政府将继续深化电信体制改革，

支持形成三家拥有全国性网络资源、实力与规模相对接近、具有全业

务经营能力的市场竞争主体，电信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，竞争架构得

到完善。为实现上述改革目标，鼓励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 CDMA

网络（包括资产和用户），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合并（“电信改革重

组”）。如电信改革重组涉及公司重组、网络资产转让、上市公司合并

等问题，实施中应当遵循国际惯例，遵守境内外资本市场运作规则。

电信改革重组与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（以下简称“3G”）牌照相结合，

重组完成后发放三张 3G牌照。为此： 

一、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联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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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公司”）拟将其运营的 CDMA业务以及相关资产、负债出售给中国

电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电信”）。为此，联通运营公司拟

中止和联通新时空移动通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通新时空”）、中

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通集团”）达成的关于租赁 CDMA

网络容量的安排（包括终止购买选择权）。上述关于终止 CDMA租赁

的交易将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。与上述交易相关的进一步详细协

议、过渡期协议和关于终止 CDMA 租赁的相关协议有待公司董事会

另行审议。 

二、 本公司下属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通红筹

公司”）将与中国网通集团（香港）有限公司进行合并，上述交易将

构成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就上述两项交易安排，我们认为：上述交易安排有利于公司成

为业务更为均衡的全业务综合性电信运营商，集中优势资源发展 3G

业务，并有利于和其他电信运营商的竞争，我们同意公司按照有关法

律、法规的要求继续推进上述两项交易。。 

为保证上述交易的公正、合理，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，

同意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

财务顾问。 

 

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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